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hrss.gd.gov.cn/zcfg/content/post_3884778.html )
附錄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关于印发广东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过渡方案的通知

粤人社发〔 2022〕 8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各地级以上市、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税务局，省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省社保基金管理局：

《广东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过渡方案》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2022 年 3 月 3 日

广东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过渡方案

按照《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实施方案》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实施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现对我省落实《关于广东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

例过渡方案的复函》有关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的工作进度和比例要求部

署如下。

一、总体目标

按照平稳衔接、循序渐进的原则，采取分步过渡的方式，用两年时间将全省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 14%过渡至 16%。

二、具体安排

（一） 2022 年 1 月起，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统一调整至 15%；

（二） 2023 年 1 月起，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统一调整至 16%。

三、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站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的调整是落实全国统筹政

策的重要环节，各级政府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等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

全省一盘棋思想，周密安排部署，按照时间节点推进工作落实。

（二）加强沟通，协同推进。各地要建立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相关工作。县级以上地

方政府要建立由政府负责同志牵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等部门参加的工作协调

机制，统筹协调单位缴费比例调整工作，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三）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市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本方案要求及时调整单位缴费比例。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等部门将加强指导和监督检查，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

的问题，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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